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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型工業化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推動新型工業化事宜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政府當局於 2022 年 12 月 22 日公布《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藍圖》(“《創科藍圖》”)，為未來 5 至 10 年的香港創新科
技 (“創科 ”)發展制訂清晰的發展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
《創科藍圖》提出四大發展方向，其中之一是完善創科生態圈

和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  
 
3.  先進製造業一方面可為經濟增長帶來動能，拉動更多

產業發展，創造優質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可令香港經濟更多元

化和在逆境中更具韌性。為實現促進先進製造業發展的目標，

政府銳意協助製造業向以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先進生

產技術為基礎的高端和高科技製造業轉型。  
 
4.  政府當局會從基建、科研、技術、資金及人才等 5 方
面制訂相關的政策措施，協助傳統工業透過創科升級轉型，實

現香港新型工業化。  
 
 

https://www.itib.gov.hk/zh-hk/publications/I&T%20Blueprint%20Book_TC_single_Digital.pdf
https://www.itib.gov.hk/zh-hk/publications/I&T%20Blueprint%20Book_TC_single_Digit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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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5.  內務委員會在 2022 年 4 月 8 日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
與推動新型工業化相關的事宜。吳永嘉議員及周浩鼎議員分別

擔任小組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委員

名單，分別載於附錄 1 及 2。  
 
6.  小組委員會自 2023年 5月展開工作以來共舉行了 5次
會議 1及進行 4 次本地訪問活動，參觀與推動新型工業化有關
的設施。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推動新型工業化及產業發展的目標  
 
7.  政府當局於 2022 年 12 月公布的《創科藍圖》提出發
展願景參考指標，包括把製造業佔以基本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

總值百分比由 2016 年的 1.2%提升至 2032 年的 5%。委員認
為，當局在計算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的目標時，應探討

涵蓋港商在境外的生產活動，以更全面反映工業對香港經濟的

貢獻。  
 
8.  委員就香港未來發展的核心產業提出質詢。政府當局

回應指，本港在發展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方面比較有優勢，當

局和業界將進一步探討如何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在生產上。與

此同時，半導體產業和微電子產業也是重點發展方向，當局亦

會著眼於先進製造和新能源等產業的發展。  
 
工業服務行業  
 
9.  委員認為， “工業 ”不只限於將物料變成產品，還應包
括其他如維修和物流等的支援服務，但後者對經濟的貢獻往往

未能在政府的統計數據中反映。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制訂相

應政策推動高端工業服務產業發展。政府當局認同工業生產活

動可帶動一系列包括物流、檢測認證、知識產權轉化等專業服

務行業。隨着越來越多重點企業在本港建立大型生產線，設備
                                                 
1 首次會議在 2023 年 5 月 30 日舉行，以選舉副主席和討論小組委員

會的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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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護及其他支援服務顯得尤其重要。促進相關服務行業發展

有助帶動本地生產配件，增加就業，有助整個生態系統蓬勃發

展。當局會檢視可否更好反映工業服務行業對經濟的貢獻。  
 
提供創科發展用地和設施  
 
10.  委員察悉，香港科技園公司 (“科技園公司 ”)現時管理
位於大埔、元朗及將軍澳的 3 個創新園，當中設有多層專用工
業大樓，包括精密製造中心、醫療用品製造中心及先進製造業

中心等。科技園公司正研究如何提供更多先進製造空間，以及

在元朗創新園興建微電子中心。此外，新田科技城 (包括位於
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港深創科園 ”))可為新
型工業化提供所需用地。  
 
11.  委員關注到，新田科技城 (包括港深創科園 )的發展需
時較長，因而促請政府當局提供短期創科發展用地，包括考慮

把將軍澳第 137 區部分土地撥作創科用途。政府當局表示，港
深創科園的第一批次首 3 座大樓將於  2024 年年底起陸續落
成。相關政策局會繼續爭取盡早將落馬洲河套地區用作應急醫

院和社區隔離設施的用地還原作創科發展。至於將軍澳

第 137區，當局的規劃是將該區發展為一個以房屋用途為主的
新社區，而不擬撥作創科工業用途。  
 
12.  委員認為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前提是土地供應，並促請

政府當局制訂有關工業用地供應的政策和規劃。政府當局表

示，當局的其中一個方向是將新田科技城 (包括港深創科園 )發
展為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試轉化基地。為此，當局擬在港深

創科園劃分部分地區專門作 “產學研 ”發展，並推出配套措施以
便利業界進行中試工作。當局正就新田科技城河套以外的創科

用地進行創科產業發展規劃，以推進中試的孵化、轉化等的相

關配套服務，並考慮不同的批地方式，包括加入不同技術等因

素。  
 
13.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自行興建工廠大廈，以較優惠

的租金供本港工業發展，從而幫助這些產業升級轉型。政府當

局回應表示，發展新型工業化其中一個方向是建造專用設施，

以幫助企業，不論新型工業或是傳統產業的企業利用這些設施

和技術，提升產能和生產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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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員表示，政府當局可參考深圳市推行的 “工業上樓計
劃 ”，利用尚未活化成為寫字樓的工廈作推動新型工業化的用
途。政府當局回應指，本港的先進製造業中心及其他數據技術

中心等設施也是按這種 “工業上樓 ”模式推行。不過，政府當局
解釋，不同工業對周邊環境配套、危險品處理、防震避震設備、

樓宇的高度等要求各有不同，“工業上樓 ”模式未必可以完全解
決工業用地需求的問題。  

 
科研工作和技術轉化  
 
15.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鼓勵企業在本港進行研發。除向

企業提供相關稅務扣減外，還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基
金 ”)提供資助。此外，政府當局撥款 100 億元在香港科學園 (“科
學園 ”)建設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InnoHK”)，鼓勵本地
和海內外的頂尖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在港成立研發實驗室，進

行研發工作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  
 
創新科技署轄下的研究及發展中心  
 
16.  委員認為當局應加強促進本地大學把原創科研成果轉

化成為產品或服務。委員詢問，創新科技署 (“創科署 ”)轄下的
5 所研究及發展中心 (“研發中心 ”)如何推動新型工業化發展。  
 
17.  政府當局表示，該 5 所研發中心的作用是統籌應用研
究和推動技術轉移至業界、締造蓬勃的創科生態環境、凝聚

“政產學研 ”進行科技合作。每所中心各有特定研發專門知識領
域及技術範疇，並與大學和業界緊密合作，鼓勵本港私營企業

投資研發，協助企業提升科技水平，推進科研的技術轉移和研

發成果商品化。  
 
18.  委員指出，創科署轄下的 5 所研發中心在將研發成果
商品化方面未見顯著成效，因而建議當局將研發中心重新定

位，與其要求研發中心透過將研發成果商品化而取得商業利

潤，不如考慮由研發中心轉為業界免費或以低價提供所需技

術。政府當局回應指，研發中心透過與業界合作發展技術，幫

助業界升級轉型。政府當局指出，研發中心有著向業界轉移應

用研發成果以支援企業升級轉型的公眾使命，進行應用研發及

技術轉移的目的亦非為牟利。政府一直鼓勵各研發中心與業界

合作，以促進各研發中心將技術轉移至業界，解決行業痛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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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研發成果商品化。事實上，現時約六成由 5 所研發中心進行
的項目都有業界參與，當局會繼續鼓勵各研發中心協助業界應

用科研以提升競爭力。  
 
創新及科技基金及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19.  委員詢問，創科基金和 InnoHK 如何鼓勵研發工作，
及如何促進相關機構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政府當局表

示，創科基金之下的 “企業支援計劃 ”以等額出資方式為私營公
司提供每個獲支持項目最多 1,000萬元資助以進行內部研發工
作，以鼓勵私營企業在研發方面作出投資。  
 
20.  政府當局並指出，設立 InnoHK 的目標是發展香港成
為環球科研合作中心，現時設有 29 所由本地和海內外頂尖大
學及科研機構合作成立的研發實驗室進行研發工作，目標是拓

展國際創科交流合作，以及將研發成果商品化。  
 
產學研 1+計劃  
 
21.  委員察悉，當局撥款 100 億元推行 “產學研 1+計劃 ”，
透過提供資助，促進 “產學研 ”合作，鼓勵並支援大學把原創深
科技科研成果轉化成為產品或服務並進入商品化階段。為提供

更大誘因促成大學團隊將有潛質轉化的科研成果商品化，大學

團隊/發明者可獲取相關知識產權的利益分配不少於 70%。  
 
22.  委員關注到，產學研 1+計劃自 2023 年 10 月推出至
2024 年 4 月已有半年時間，但仍未批出資助。委員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加快程序。政府當局回應指，產學研 1+計劃在 2023年
10 月推出，院校須在 2023 年 11 月底前提交申請，經過嚴謹
的評審程序，創科署已於 2024年 3月底通知大學其申請結果，
現正因應每個申請項目的具體情況釐定資助額，再經督導委員

會同意，待與大學的跟進工作完成後，便可批出資助。各大學

對整個申請流程和批核時間等都表示滿意。  
 
23.  委員察悉，產學研 1+計劃所收到的申請中，只有約
三成的項目獲得資助。委員詢問其餘的項目不獲資助的原因。

委員建議當局為不獲資助的項目提供意見，以便有關大學在改

善計劃後可在其後的申請期再提交申請，讓更多大學項目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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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府當局回應指，當局在收到每項產學研 1+計劃申請
後，都會進行嚴格評選，包括同行評審，以及由創科署所聘請

的專家，就所有申請的商業可行性進行商業評審，並經督導委

員會討論評審後再向創科署署長推薦資助申請，以供批核。當

局會就未能獲得撥款的項目，向相關科研團隊提供指引，並鼓

勵他們改善計劃內容，以便日後再提出申請。  
 

25.  委員建議政府當局鼓勵有意參與產學研 1+計劃的科
研團隊，在申請書上表明研發成功的產品會在香港投產，以貢

獻香港的創科及工業發展。委員亦建議，可透過擬推行的新型

工業加速計劃 (“加速計劃 ”)鼓勵產學研 1+計劃下的成功項目
在香港設立生產基地，以展示本港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成就。  

 
26.  政府當局回應指，推動創科不僅聚焦於上游的基礎科

研，還須與中游的成果轉化及下游的商品化和產業化結合，以

便建構本地的科技產業體系，並且帶動就業。因此，當局要求

產學研 1+計劃的項目最少有一半的工序是在香港進行，包括
一些核心的研發部分，甚或將來有機會進行的小試、中試，甚

至生產。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27.  委員察悉，部分初創企業在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

劃的延伸計劃下獲得的投資額有所增加。政府當局表示，超過

六成參與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的初創企業已經在市場

上推出受歡迎的產品和服務，並且有超過七成的企業更獲得進

一步注資，反映計劃已取得成效。  
 
28.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協助未獲進一步注資的初創

企業。政府當局表示，企業能否繼續獲得注資，要視乎市場環

境和投資者的取態，不能單憑企業能否獲得注資以判定其成功

與否。  
 
協助下游製造業  
 
29.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協助下游製造業與中游企業物

色和使用研發成果。政府當局表示會為這些企業介紹及配對應

用方案。同時，當局鼓勵不同部門和相關公營機構使用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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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數據、自動駕駛等方面的新技術以鼓勵企業利用研發成果

發展和提供服務。  
 

30.  委員認為，本港創科發展往往停留在上游及中游方面，

對於下游的產品銷售服務方面卻重視不足。委員建議政府當局

以市場驅動的方法推動新型工業發展，推出更多措施打開市

場，讓企業有動力生產，同時投入資源作研發。政府當局認同

推展新型工業化須以市場為主導、由市場推動整個產業的發

展。政府當局推出了很多政策措施吸引高端製造業和重點企業

來港，從而帶動整個市場的發展。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31.  委員察悉，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是支援科研成果商品化

的一項措施，但觀察到公營機構試用科技產品方面未見積極，

甚至指有些產品在試用後擱置。委員期望公營機構積極協助本

港的創科產品或服務發展，並詢問當局會否採取政策，率先採

購本地的科研產品。政府當局回應指，創科署設立了一個公營

機構試用計劃的服務台，以便利初創或不同的科技企業與合適

的政府政策局、部門或公營機構商討使用他們所提供的科技產

品和服務。政府當局指各界對這項措施的反應良好，有很多成

功配對的例子。政府在計劃下有撥款協助企業進行有關試用項

目，以及推動不同部門應用新科技提升服務。政府當局補充，

早在 2018 年《施政報告》中已提出一套支持創新的政府採購
政策，提高評審標書時技術元素所佔的比重，讓具創新建議的

標書有更大機會中標。當局會加強與業界的交流和發放採購資

訊，以助創科初創企業和中小企參與政府採購。  
 
32.  委員詢問，各個部門試用相關產品或服務後，該產品

或服務在私人市場的發展如何。政府當局回應指，公營機構試

用計劃促進了很多不同公營機構應用不同的科技，亦幫助有關

科技發展。當局會考慮進一步優化有關計劃，以促進計劃下的

產品或服務能廣泛地在不同界別應用。  
 

33.  政府當局補充，不少在公營機構試用計劃下使用的技

術剛完成應用研發不久，這些技術尚未大規模在市場應用。公

營機構試用計劃正好提供一個很好的應用場景，協助創科企業

製作模板。當這些企業進一步改良他們的技術，便可以推出市



 - 8 - 

場。當局會透過不同的渠道，包括宣傳推廣和舉辦活動，幫助

這些技術或產品進一步 “落地 ”，甚至推向國際。  
 

34.  委員指出，在進行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時，政府部門往

往詢問擬試用的產品是否已取得相關認證。委員認為，要取得

所有認證可能需要較長時間，而有些產品即使未有認證前也可

以有條件地試用。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可協助該等公司在尚未完

全取得某項認證前試用。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有些技術，例

如醫學級的生物科技，產品認證或必不可少，其他個別產品是

否可以未經認證便試用，亦須按實際情況考慮。  
 
提供中試設施  

 
35.  委員觀察到有創科企業即使在研發方面已取得成果，

但由於欠缺中試，以致未能將研發成果轉化到生產階段。委員

詢問當局會否提供中試設施以促進下游發展。就廣東省已建立

中試產業園，委員詢問政府當局計劃如何配合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或廣東省其他城市分工進行中試。  
 
36.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計劃在河套區建構具國際競爭力

的產業中試轉化基地。以發展微電子產業為例，當局選定發展

第三代半導體產業，並會透過香港微電子研發院在微電子中心

設立兩條中試線，以及在微電子中心附近建立產業集群。政府

當局強調，發展中試不能只靠政府力量，而是要整個產業體系

配合、參與、投資，及建設針對個別行業領域的中試平台或轉

化平台。  
 

37.  委員關注到，當局擬推出加速計劃要求的整體總投資

額偏高，傳統行業即使有意進行產品或技術研發或進行中試，

或難以受惠。委員促請當局考慮下調加速計劃的申請門檻，並

讓企業申請資助建設板房，利用在香港研發的技術製作模板，

或作小批量的生產。委員認為此舉有助吸引更多海外品牌落户

香港，增強香港創科的能力，同時帶動整個供應鏈管理的發展。 
 

38.  政府當局認同，發展中試有助構成一個較理想的創科

生態。在加速計劃下，視乎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如中試設施

屬有關生產設施有必要的專門設施及相關必要輔助設備，相關

中試設施亦可獲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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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海外的龍頭創科企業落户香港  
 
39.  委員關注政府當局在引進創科企業的進展。委員察悉，

政府積極引進海內外的龍頭創科企業落户香港或在香港進一

步擴展業務，鼓勵企業投資建立研發中心和中試轉化基地，以

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當局利用多種渠道與業界持份者

緊密合作，包括合辦路演、洽談會、外訪等接觸更多企業。委

員促請當局適時公布有關進駐香港企業的消息，以及在該些企

業來港後，跟進其營運情況並提供適當的後續支援。政府當局

回應指，當局一直積極引進海內外創科企業來港。不少海內外

企業表達意願或計劃在香港開展新業務，當局目前已與

約 100家科技企業洽談好於香港落户或在港擴展業務的意向。
這些企業主要涉及三大領域：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

科學，以及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策略性產業。當局設立 “工業
專員 (創新及科技 )”職位，負責統籌新型工業化策略，包括與政
府政策局 /部門合作制訂合適的便利措施，吸引具潛力及代表
性的策略性創科企業或先進製造商來港設立 /拓展業務。  
 
40.  委員提出，當局可考慮吸引內地特定行業，例如航天

科技企業，在香港設立智能生產線。政府當局回應指，現時有

數家從事衞星或測控的企業進駐將軍澳創新園。  
 
41.  委員察悉，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已成功吸引了多間企

業來港發展。委員詢問，當局會否針對這些已經來港的企業制

訂政策，進一步吸引更多不同企業在香港建立供應鏈，形成產

業集群。當局回應表示，引進企業落户香港，從而衍生其他上

下游的產業鏈和吸引生態夥伴，建立產業集群，都是當局現時

在推展香港創科發展方面的政策方向。  
 
吸引海外港資企業回流  
 
42.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將如何吸引已搬遷到了其他地方

生產的企業回流香港。當局表示會透過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生產力局 ”)和有關商會，聯繫在大灣區或其他地方的港資企
業，邀請他們回流香港設立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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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海內外人才  
 
43.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一直採取不同措施壯大本地人才

庫，包括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高才通計劃 ”)等。當局表
示會繼續進行宣傳推廣工作，吸引海內外人才來港發展。委員

促請政府為透過高才通計劃來港的創科人才與本地新興科技

產業的企業進行工作配對，並為來港專才舉辦相關招聘活動或

幫助他們作職業配對。  
 
44.  政府當局表示，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香港人才服務辦

公室會與抵港人才保持聯繫，通過線上線下活動和服務，為他

們提供不同資訊及支援。此外，當局會在擬推行的加速計劃下，

以先行先試的方式，讓落户香港的重點新興科技企業引進本港

所缺乏的非本地技術人員。  
 

45.  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與從事新型工業的企業合作到

內地作推廣宣傳，並進行就業配對，以吸引更多內地人才透過

政府推出的高才通計劃來港從事創科方面的工作。政府當局表

示，數碼港與科學園為高端人才舉辦職業博覽會、就業、創業

的分享會等活動，把企業和高端人才連結和對接。  
 
培育本地創科人才  
 
4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推出新型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以 2(政府 )：1(企業 )的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科技培
訓。此外，生產力局亦推出多項與智能化工業相關的專業課程。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提升本地中低技術勞工的技能以配合

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政府當局表示會繼續透過新型工業化及科

技培訓計劃資助合資格企業培訓其本地員工。此外，在招攬企

業來港時，政府會鼓勵企業參與本地的人才培訓，或引進人才

以協助相關培訓工作。  
 
47.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鼓勵中學生修讀數理科學相關的科

目，並積極推動職業專才教育的發展，讓更多青年人將來可循

科學、科技或工程相關的方面發展。政府當局回應指，教育局

會着力發展職業專才教育，與傳統學術教育的路徑雙軌並行，

為不同志向和能力的青年人提供優質、多元化及多階進出的學

習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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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委員察悉，生產力局積極推動及舉辦各項創科教育的

活動及課程，以提升中小學生及教育工作者對創科的認識及興

趣。委員詢問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在中小學課程內滲入新型工業

化等元素，讓中小學生可以參與有關的發展。政府當局表示會

推動相關行業協會舉辦更多廠校合作的活動，提升學生對工業

發展的認識。  
 

加強與內地的創科合作  
 

49.  委員察悉，《創科藍圖》提出，深化本港與內地創科合

作是推進新型工業化其中一項的重點策略。政府當局曾向小組

委員會簡介在創科相關範疇與內地合作的主要措施及落實的

進展。  
 
50.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推動本港與廣東的製造業互補優

勢，建立大灣區產業發展常態化對接合作機制，推動重點領域

的合作模式，並詢問當局有何政策措施。政府當局回應指，生

產力局推行了多項大灣區智能化項目，並在廣東省設辦事處，

為當地的港商和相關製造業提供支援，幫助他們進行科技升級

轉型，同時讓他們了解現時香港最新的發展情況。此外，政府

一直與廣東省當局保持緊密溝通，探討在機制、體制上進一步

對接。創科署也透過各項資助計劃，支持香港和內地的大學、

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加強科研合作。  
 

51.  委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向中央政府爭取在香港設立國

家實驗室，並詢問當局如何監察各項與內地機構簽署的創科合

作協議或合作備忘錄的落實情況。政府當局回應指，特區政府

正與國家科學技術部就香港設立生命健康科技或人工智能領

域的國家實驗室一事進行緊密聯繫。此外，創科署專責跟進各

項特區政府與內地簽署的創科合作協議或合作備忘錄的落實

情況。當局亦會定期與轄下本地科研機構討論長遠發展及與內

地創科合作等事宜。  
 
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協同發展  
 
52.  委員察悉，中央政府在 2023 年 8 月中公布《河套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為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

定下發展定位。委員關注香港園區，即港深創科園的發展如何

配合河套合作區的整體規劃。政府當局表示，港深創科園會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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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不同產業主題的片區，建立多元的創科生態圈。當局會透

過招商引資興建高質量的科研和產業設施，同時繼續與深圳市

政府合作，推進河套合作區的協同發展。  
 
在內地宣傳推廣香港科技及研發成果  
 
53.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向內地企業和科研機構推廣香

港的研發成果，以及促進內地的研發成果在香港進行商品化。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鼓勵本地科研機構和企業與不同內地機構

和企業合作，共同進行科研項目，以及舉辦研討及交流推廣活

動等。此外，創科署設立了 “創新意念．匯聚香港 ”網站，展示
本港大學及研發中心的研發成果，推動技術轉移及成果商品

化，並製作一系列的特輯，及透過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作宣

傳，以推廣本地的研發成果。  
 
協助本港傳統製造業升級轉型  
 
54.  政府當局協助本港傳統製造業利用創科升級轉型的政

策，是讓本港傳統製造業在先進的技術基礎上，實現數字化和

智能化，建立新科技、新技術、新產品、新流程、新模式，推

進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形成新質生產力。  
 
55.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的參考指標，即製造業佔以基本

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由 2016 年的 1.2%提升至
2032 年的 5%，有多少是由傳統產業帶動、多少屬全新創科產
業所貢獻。政府當局回應指，當局不會硬性區分某個範疇為傳

統產業，只要是能夠利用科技提升生產力的，都屬新型工業。 
 
56.  委員表示，儘管當局推出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但有

業界指計劃申請程序較複雜，審批時間偏長而條款繁多。委員

要求當局簡化申請流程並加強向業界解釋資助計劃詳情，推動

更多傳統行業在香港設立生產基地。政府當局表示會適時審視

有關計劃及作出改善。此外，當局會積極聯繫業界、相關行業

協會、界別代表等推廣各項資助計劃。  
 

57.  委員觀察到，政府當局推出多項創科基金、資助計劃、

專項基金，儘管這些資助總體上有效發揮了對中小企業的支

持，但似乎缺乏重點。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定出重點行業、

重點企業或項目，集中對他們進行大額支持，作為傳統產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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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轉型的模範。政府當局表示，擬推出的加速計劃，正是針對

一些大型項目提供聚焦性的支援。  
 

58.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引導家族辦公室、私募基金、

投資移民參與創科發展，將資金投資在初創企業、科創企業，

甚至傳統企業的升級轉型方面，以提升工業先進製造能力。政

府當局回應指，當局會物色相關基金和機構，向他們介紹當局

擬引進的項目，並邀請更多基金及機構在創科方面作投資。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及可持續發展  
 

59.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在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時確保產

業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 (“ESG”)方面的可持續發展，並詢
問當局有何相關措施。政府當局回應指，ESG 的是世界未來的
大趨勢，也是國家提倡的新質生產力中的重要元素。現時生產

力局在向企業提供技術支援時，也會向他們介紹有關 ESG 方
面的規範。  
 
60.  委員建議，當局在相關的創科基金可加入條款，要求

申請者符合一定標準，或規定申請者提供 ESG 相關的計劃。
政府當局表示，現時生產力局向不同行業領域的企業就相關的

ESG 要求、框架和相應配對技術提供資訊和支援。當局會檢視
是否需在不同基金加入有關條款。  

 
 
小組委員會的參觀活動  
 
61.  此外，小組委員會曾就上述各項政策事宜進行 4 次本
地考察活動，包括：  
 

(a) 於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參觀將軍澳創新園先進製
造業中心，以加深了解中心在支持新型工業化的

角色；  
 
(b) 於 2024 年 1 月 29 日參觀香港科學園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以了解 InnoHK 在推動香港
發展為國際科研合作樞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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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 2024 年 2 月 27 日參觀由創科基金資助的智能
生產線，以了解傳統工業透過運用創科升級轉型

的情況；及  
 

(d) 於 2024年 5月 10日參觀元朗創新園微電子中心，
以加深了解本港微電子創科設施的最新發展。  

 
 
建議  
 
62.  在商議過程中，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考慮：  
 

推動新型工業化及產業發展的目標  
 
(a) 在計算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的目標時，涵

蓋港商在境外的生產活動，以更全面反映工業對

香港經濟的貢獻 (請參閱上文第 7 段 )；  
 
工業服務行業  
 
(b) 制訂政策推動高端工業服務產業的發展 (請參閱

上文第 9 段 )；  
 
提供創科發展用地和設施  
 
(c) 提供短期創科發展用地 (請參閱上文第 11 段 )；  
 
(d) 制訂有關工業用地供應的政策和規劃 (請參閱上

文第 12 段 )；  
 
(e) 興建工廠大廈，以較優惠的租金供本港工業發

展，並鼓勵利用尚未活化成為寫字樓的工廈作推

動新型工業化的用途 (請參閱上文第 13至 14段 )； 
 
科研工作和技術轉化  
 
(f) 加強促進本地大學把原創科研成果轉化成為產

品或服務 (請參閱上文第 1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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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將研發中心重新定位，為業界免費或以低價提供
所需技術 (請參閱上文第 18 段 )；  

 
(h) 為產學研 1+計劃不獲批的申請項目提供意見，以

便有關大學在改善計劃後可在其後的申請期再

提交申請 (請參閱上文第 23 段 )；  
 
(i) 鼓勵產學研 1+計劃的項目將研發成功的產品在

香港投產 (請參閱上文第 25 段 )；  
 
(j) 以市場驅動的方法推動新型工業發展，推出更多

措施打開市場 (請參閱上文第 30 段 )；  
 
(k) 率先採購本地的科研產品，並鼓勵公營機構試用

本地的科研產品 (請參閱上文第 31 段 )；  
 
(l) 配合大灣區或廣東省其他城市分工發展中試，以

促進將研發成果轉化到生產階段 (請參閱上文第
35 段 )；  

 
引進海外的龍頭創科企業落户香港  
 
(m) 適時公布有關進駐香港的龍頭創科企業的消息，

以及在該些企業來港後，跟進其營運情況並提供

適當的後續支援 (請參閱上文第 39 段 )；  
 
引入海內外人才  
 
(n) 為透過高才通計劃來港的創科人才與本地新興

科技產業的企業進行工作配對，並為來港專才舉

辦相關招聘活動或幫助他們作職業配對 (請參閱
上文第 43 段 )；  

 
(o) 與從事新型工業的企業合作到內地作推廣宣傳，

並進行就業配對，以吸引更多內地人才來港發展

(請參閱上文第 4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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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本地創科人才  
 
(p) 加強提升本地中低技術勞工的技能以配合新型

工業化的發展 (請參閱上文第 46 段 )；  
 
(q) 鼓勵中學生修讀數理科學相關的科目，並積極推

動職業專才教育的發展 (請參閱上文第 47 段 )；  
 
加強與內地的創科合作  
 
(r) 推動本港與廣東的製造業互補優勢，建立大灣區

產業發展常態化對接合作機制 (請 參 閱上文
第50段 )；  

 
(s) 加強向內地企業和科研機構推廣香港的研發成

果，以及促進內地的研發成果在香港進行商品化

(請參閱上文第 53 段 )；  
 
協助本港傳統製造業升級轉型  
 
(t) 簡化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的申請流程並加強向

業界解釋資助計劃詳情，推動更多傳統行業在香

港設立生產基地 (請參閱上文第 56 段 )；及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及可持續發展  
 
(u) 在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時，確保產業在環境、

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請參閱上文
第 59 段 )。  

 
 
徵詢意見  
 
63.  謹請內務委員會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4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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